
聊人社字〔2019〕78 号

关于印发《聊城市家政服务业从业人员意外伤

害保险补贴实施办法》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财政局，市属开发区政

工部、财政局，各有关单位：

现将《聊城市家政服务业从业人员意外伤害保险补贴实施办

法》印发，请抓好贯彻落实。

聊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聊城市财政局

2019 年 6 月 3 日

聊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文件

聊 城 市 财 政 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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聊城市家政服务业从业人员意外伤害保险

补贴实施办法

为全面落实家政服务业从业人员意外伤害保险补贴政策，促

进家政服务业发展，充分发挥家政服务业吸纳就业作用，根据《聊

城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鲁政发〔2018〕30 号文件进一步稳定和

扩大就业的实施意见》（聊政发〔2019〕4 号）《山东省人力资

源和社会保障厅山东省财政厅关于加快推动家政服务业从业人

员意外伤害保险补贴政策落地落实的通知》（鲁人社字〔2019〕

94 号）和《关于印发<聊城市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

（聊财社〔2019〕70 号）精神，制订本办法。

一、意外伤害保险补贴政策范围

（一）机构范围。聊城市行政区域内，已进行工商注册（含

个体工商户）或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，以家庭为服务对象，向家

庭提供各类劳务，经营主业为家政服务、养老服务、社区照料服

务、病患陪护服务或残疾人托养服务等服务事项的机构（以下统

称家政服务机构）。

（二）人员范围。与符合上述条件的家政服务机构签订劳动

合同、劳务协议或家政服务中介合同（协议，以下统称劳务协议），

并报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备案的 16 至 60 周岁从业人员（不包括管

理人员）。

（三）保险范围。保险项目为意外伤害保险或含意外伤害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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险的商业综合保险（以下统称意外伤害保险）。

二、保险办理

按照政府采购有关规定，确定 2 家左右商业保险机构作为全

市家政服务业从业人员意外伤害保险经办机构（以下简称定点经

办机构）。家政服务机构与从业人员签订劳务协议后，从定点经

办机构中自行选择一家为从业人员统一购买意外伤害保险。在投

保期内变更家政服务机构的，从业人员应主动告知新的家政服务

机构，原缴保费依然有效。

三、补贴标准及资金来源

家政服务业从业人员意外伤害保险按年缴费，补贴实行先缴

后补制度。家政服务机构按本《实施办法》为从业人员购买意外

伤害保险的，按照每人每年不高于 60 元的标准给予补贴，补贴

资金从就业补助资金中列支。

意外伤害保险补贴每人每年（以保险起止时间计算）只能享

受一次。重复参保缴费的，由本年度最先为家政服务业从业人员

购买意外伤害保险的家政服务机构申领补贴。

四、补贴申报和拨付

（一）申报。符合申报条件的家政服务机构按当期参加意外

伤害保险的人数，向注册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提出申请，并提交

以下材料：

1.《家政服务业从业人员意外伤害保险补贴申领表》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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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从业人员与家政服务机构签订的劳务协议；

3. 定点经办机构出具的保险费收费发票和被保险人名单；

4.营业执照（其他证照）。

家政服务机构和从业人员基本信息由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在

省公共就业人才服务信息系统中核查。

对未在省公共就业人才服务信息系统中登记备案的家政服

务机构及其从业人员，经办人员可要求家政服务机构提报营业执

照（其他证照）、税务登记证（三证合一或多证合一的，只要求

提供一个证件）和法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，从业人员身份证、

劳务协议原件及复印件等相关资料，进行登记备案。

（二）审核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接到申报材料后，应在 5 个

工作日内，对申报机构及从业人员的相关信息进行查询和核对，

并对家政服务机构申领从业人员意外伤害保险补贴情况进行公

示，公示期 5 个工作日。公示内容包括：享受意外伤害保险补贴

的单位名称和人员名单、补贴标准及具体金额。公示期满无异议

的，将符合意外伤害保险补贴条件的人员信息和补贴信息，录入

山东省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信息系统。

（三）资金拨付。根据审核结果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报

同级财政部门拨付资金。补贴资金直接（或授权）拨付到家政服

务机构在银行开立的基本账户（个体工商户可拨付至经营者个人

账户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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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实行家政服务业意外伤害保险补贴政策，是推动我市

家政服务业发展，提高家政服务从业人员安全保障水平的重要措

施。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加强政策宣传，积极引导家政

服务机构和从业人员参加意外伤害保险，降低家政服务机构的经

营风险，稳定家政服务从业人员队伍。各地不能以缴纳社会保险

作为申领家政服务业从业人员意外伤害保险补贴的前置条件。

（二）各家政服务机构应积极为从业人员购买意外伤害保

险，要加强安全常识教育，防范和避免意外伤害事故发生，一旦

出险，家政服务机构要积极协调定点经办机构做好事故的现场查

勘及赔付等事宜。

（三）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要认真做好有关资料的审查、审核，

对参保机构和人员的资格条件认真把关，家政服务业从业人员符

合就业登记条件的，按规定办理就业登记。对家政服务机构弄虚

作假，冒领、骗取补贴资金的，按照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

例》等有关规定作出处理，相关信息记入全省公共信用信息平台，

实行联合惩戒。

本《通知》自下发之日起执行。

附件:家政服务业从业人员意外伤害保险补贴申领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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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家政服务业从业人员意外伤害保险补贴申领表
单位名称（盖章）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 年 月 日

序

号
姓名 身份证号 工作岗位

劳务协议起止时间 定点经办

机构名称
投保时间 移动电话

意外伤害保险补贴

标准（元/人.年）

补贴金额

（元）起始时间 终止时间

1

2

3

4

5

合 计

开户银行 开户账号 填表人 联系电话

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审核意见：

经办人：(签章) 审核人：(签章) 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

备注：1.此表一式两份，单位加盖公章。

2.申请单位需提供真实资料并据实填报信息，家政服务业从业人员必须符合申请条件。如与实际情况不一致，承担相应责任。


